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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开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

源于发行人对外公布的《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等相关

信息披露文件、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及发行人提供的相关材料。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事

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国开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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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期债券概况 
 

一、债券名称 

                     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 
 

二、债券简称及代码 
 

债券简称 代码 

16 宝丰 02 136850.SH 
 

三、核准文件及核准规模 

         1、本次发行经发行人于 2015 年 11 月 2 日召开的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发

行人于 2015 年 11 月 19 日召开的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6】315 号”文核准，公司获准面向合格投资

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29 亿元（含 29 亿元）的公司债券。 

四、本期债券的主要条款 

1、发行规模：人民币 10 亿元。 

2、票面金额：本期债券面值 100 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3、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 100 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4、债券期限：5(3+2)年。 

5、上市场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6、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7、票面利率：6.2%。 

8、起息日：2016-11-23。 

9、付息日：2021-11-23。 

10、兑付日：2021-11-23。 

11、计息期间：2016 年 11 月 23 日至 2021年 11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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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还本付息方式：本次债券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

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同支付。 

13、担保情况：无。 

14、信用级别：公司发行时主体信用评级为 AA，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23 日上调公司主体信用评级为 AA+（信评委字[2017]跟踪 480 号）。 

15、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发行的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偿还

公司债务，调整负债结构，补充流动资金。 

16、受托管理人：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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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受托管理人/债权代理人履职情况 

一、发行人资信情况 

（一）、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2021 年 5 月 10 日，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跟踪评级报告（2021）》发行人主体评

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债项评级为 AA+。 

（二）发行人获得主要贷款银行的授信情况 

发行人在各大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资信情况良好，与其一直保持长期合作伙伴关

系，获得较高的授信额度，间接债务融资能力较强。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获得银行授信额度 107.41 亿元，已使用授信额

度 48.41 亿元，未使用授信额度 59.00 亿元；报告期内偿还银行贷款 18.31 亿元，到

期银行贷款均按时偿还。 

二、担保物资信情况 

不涉及 

三、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

说明书》，募集资金均用于偿还公司债务，调整债务结构，补充流动资金。截至目前，

本次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16宝丰02”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单位：万元 

银行名称 偿还额度 偿还日期 

承销费 480 2016/11/25 

平安银行 10000 2016/11/28 

工商银行 10000 2016/12/1 

民生银行 19194.49 2016/12/5 

平安银行 13000 2016/12/12 

工商银行 6045 2016/12/12 

建设银行 3000 2016/12/12 

交通银行 4912.5 2016/12/22 

平安银行 3000 2017/2/3 

浦发银行 2000 2017/1/26 

浦发银行 2500 2017/2/3 

交通银行 2668.01 2017/2/3 

建设银行 1200 2017/1/25 

补充流动资金（购买原材料） 22000 2016/11/30 

合计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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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 2020 年度经营及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宁夏银川市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宝丰循环经济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刘元管 

注册资本：人民币 733,336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高端煤基新材料（多种牌号聚烯烃及聚烯烃改性产品）生产及销

售；现代煤化工及精细化工产品（甲醇、乙烯、丙烯、混合 C5、轻烃、混合烃、

MTBE 甲基叔丁基醚、丙烷、1-丁烯、纯苯、混苯、二甲苯、重苯、非芳烃、液化

气、中温沥青、蒽油、洗油、混合萘、酚油、轻油、硫磺、硫酸铵、液氧、液氮）

生产及销售；焦化产品（焦炭、粗苯、煤焦油）生产及销售；煤炭开采、洗选及销

售；焦炭（煤）气化制烯烃及下游产品项目建设；矿用设备生产及维修；压力容

器、压力管道安装、维修及检测；仪表、阀门校验；内部研发、人事管理（以上经

营范围凭相关许可证和资质证书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黄爱军 

联系电话：0951-5558031 

联系传真：0951-5558030 

二、发行人 2020 年度经营情况 

（一）、发行人总体经营情况 

截至 2020 年末，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592,772.89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7.39%，利润总额 524,868.91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9.6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净利润 462,276.80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1.59%。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

资产总额 3,810,501.29 万元，较期初增长 14.4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2,590,034.75 万元，较期初增长 10.91%。 

（二）、发行人主营业务分析 

1、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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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15,927,728,889.05 13,568,199,157.86  17.39 

营业成本 8,744,572,767.71 7,604,612,878.07 14.99 

销售费用 536,981,000.26 443,336,858.50 21.12 

管理费用 517,436,723.34 442,006,615.62 17.07 

研发费用 100,046,307.60 53,420,513.15 87.28 

财务费用 299,923,377.32 324,031,199.37 -7.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183,714,666.16 3,572,586,031.80 45.1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52,911,827.81 -3,972,698,741.25 38.2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68,545,201.77 1,586,947,673.64 -179.94 

（1）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592,772.89 万元，同比增加 235,952.97 万元，增

长 17.39%。其中，烯烃产品本年实现营业收入 922,117.31 万元，同比增加 

285,150.81万元，增幅 44.77%，主要是焦炭气化制 60 万吨/年烯烃项目后段甲醇

制 60 万吨/年聚烯烃于 2019 年 10月投入生产，本年销量同比增加 50.63 万吨，

影响烯烃产品收入增加 366,296.61 万元，聚烯烃产品价格同比下降 9.10%，影响烯

烃产品收入减少 86,898.64 万元；本年焦炭产品实现营业收入 520,709.37 万元，

同比减少 18,100.11万元，降幅 3.36%，主要是由于本年销量同比减少 15.36 万吨，

影响焦炭产品收入同比减少 17,815.42 万元，本年焦炭产品价格同比下降 0.20%，

影响焦炭产品收入同比减少 1,030.38 万元；本年精细化工产品实现营业收入 

145,330.87 万元，同比减少 31,540.38 万元，降幅 17.83%，主要是由于精细化工

产品纯苯、MTBE 销售价格随市场波动下行。 

（2）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公司营业成本 874,457.28 万元，同比增加 113,995.99 万元，增幅 

14.99%。主要原因是焦炭气化制 60 万吨/年烯烃项目烯烃工段于 2019年 10 月全面

投入生产，本年外购气化原煤及外购甲醇同比增加，烯烃产品总成本同比增加 

171,422.85 万元；本年焦炭产销量同比下降 15.36 万吨，外购精煤价格同比下降 

44.21 元/吨，焦化产品总成本同比下降 53,542.99万元；精细化工产品总成本同比

下降 3,819.22万元。 

（3）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销售费用 53,698.10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9,364.41 万元，增幅 

21.12%。主要是随着公司募投项目全面投产，聚烯烃产品产量增加，产品销量上升，

运输装卸费用和销售人员薪酬同比增加。 

（4）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管理费用51,743.6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7,543.01万元，增幅 1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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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公司 实行扁平化管理，整合管理层级，部分厂矿管理人员调整到职能部门，

以及为公司发展储备人才，使得管理费用中职工薪酬同比增加。  

（5）研发费用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研发费用 10,004.63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4,662.58 万元，增幅 

87.28%，主要是公司 高度重视研发创新，加大了研发投入。  

（6）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财务费用 29,992.34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2,410.78 万元，降幅 7.44%。

主要原因是本 年焦炭气化制 60万吨/年烯烃项目全部投产，公司现金流充裕，置换

部分高利率的贷款，同时融资成本同比下降。  

（7）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净额为 518,371.47 万元，同比增加 161,112.86 万元，

增幅 45.10%，主要是焦炭气化制 60 万吨/年烯烃项目投入生产，产品销量增加导致

现金流入增加，同时公司降低银行承兑汇票的结算比例，影响现金流入增加。 

（8）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出 245,291.18 万元，同比减少净流出 

151,978.69万元，主要是焦炭气化制 60 万吨/年烯烃项目、红四煤矿等项目于本年

完工投入运营，项目建设资金支出同 比减少。 

（9）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净额 126,854.52 万元，同比增加净流出 

285,549.29 万元。主要是本期收到的募集资金和借款同比减少 693,270.00 万元；

支付债务的现金同比减少 395,817.88 万元。 

2. 收入和成本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587,679.21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7.39%，主营业务成本 872,709.54 万元，同比增长 15.15%。具体情况见下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产品情况 

产品 主营业收入 主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 上年增

减 （%） 

毛利率比上

年 增减

（%） 

烯烃产品 9,220,425,856.29 5,276,451,964.29 42.77 44.76 48.16 
减少 1.32

个百分点 

焦化产品 5,203,057,523.29 2,416,795,307.37 53.55 -3.41 -17.94 
增加 8.22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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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细化工 

产品 
1,453,308,742.69 1,033,848,111.69 28.86 -17.83 -3.56 

减少 10.53

个百分点 

 

 

三、发行人 2020 年度财务情况 

公司 2020 年末资产总额为 3,810,501.29 万元，较上年末增加 14.45%，主要

表现为货币资金、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资产增加；负债总额 1,220,466.53万元，

较上年末增加 22.75%，主要是债务融资规模增加影响；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32.03%。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元） 上期期末数（元） 

本期期末金额较

上 期期末变动

比例 （%） 

货币资金 3,087,441,509.73 1,861,876,045.49 65.82 

应收账款 19,949,791.11 15,458,362.77 29.06 

应收款项融资 388,531,730.01 124,866,625.46 211.16 

其他应收款 173,790,650.02 45,037,814.86 285.88 

固定资产 25,179,498,379.65 17,903,776,394.79 40.64 

在建工程 2,531,762,057.27 7,043,511,626.20 -64.06 

无形资产 3,800,862,684.71 3,220,827,623.55 18.01 

长期待摊费用 6,404,575.12 15,670,792.64 -59.13 

递延所得税资产 24,506,055.21 12,341,351.31 98.57 

其他非流动资产 574,676,435.60 800,139,775.64 -28.18 

资产总计 38,105,012,879.96 33,294,741,578.77 14.45 

短期借款 400,361,111.11 180,000,000.00 122.42 

应付票据 330,579,348.59 548,014,304.56 -39.68 

预收款项 - 317,869,363.18 -100.00 

合同负债 493,912,636.51 - 100.00 

应付职工薪酬 225,979,587.67 120,044,189.02 88.25 

应交税费 353,857,054.56 272,409,626.20 29.90 

其他应付款 1,985,853,558.79 1,713,455,371.59 15.90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1,407,213,255.11 1,873,916,414.92 -24.91 

长期借款 4,677,950,788.30 2,643,000,000.00 76.99 

长期应付款 1,687,333,553.23 1,595,537,212.72 5.75 

应付债券 - 43,415,811.08 -100.00 

预计负债 70,826,678.48 48,465,744.83 46.14 

负债总计 12,204,665,334.95 9,942,544,910.32 22.7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权益 
25,900,347,545.01 23,352,196,668.45 10.91 

项目名称 2020年度（元） 2019年度（元） 
本期金额较上期

变动比例（%） 

营业总收入 15,927,728,889.05  13,568,199,157.86  17.39 

营业总成本 10,409,593,207.26 9,027,365,209.06 1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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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利润 5,536,229,145.56 4,631,877,581.63 19.52 

利润总额 5,248,689,102.81 4,385,434,968.34 19.68 

净利润 4,622,768,043.87 3,801,873,303.62 21.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4,622,768,043.87 3,801,873,303.62 21.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4,847,314,790.77 3,909,419,961.62 23.99 

（1）货币资金较上年末增加 122,556.55 万元，增幅 65.82%，主要是本年经营活动

现金流入增加。 

（2）应收账款较上年末增加 449.14 万元，增幅 29.06%，主要是公司信用政策客户

月末在信用额度内的提货量有所增加。 

（3）应收款项融资较上年末增加 26,366.51 万元，增幅 211.16%，主要用票据支付

的款项减少。 

（4）其他应收款较上年末增加 12,875.28 万元，增幅 285.88%，主要是公司为聚焦

主业，报告期内处置了光伏发电业务，应收款项增加。 

（5）固定资产较上年末增加 727,572.20 万元，增幅 40.64%，主要是公司焦炭气化

制 60 万吨/年烯烃项目之甲醇装置、红四煤矿在本期转固，固定资产增加。 

（6）在建工程较上年末减少 451,174.96 万元，减幅 64.06%，主要是焦炭气化制 

60 万吨/年烯烃项目甲醇工段、红四煤矿在本期转固，在建工程减少。 

（7）无形资产较上年末增加 58,003.51 万元，增幅 18.01%，主要是本年内蒙煤基

新材料取得土地使用权和黄河取水权。 

（8）长期待摊费用较上年末减少 926.62 万元，减幅 59.13%，主要是长期待摊费用

本年摊销所致。 

（9）递延所得税资产较上年末增加 1,216.47 万元，增幅 98.57%，主要是所得税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增加 

（10）其他非流动资产较上年末减少 22,546.33 万元，减幅 28.18%，主要是焦炭气

化制 60 万 吨/年烯烃项目全面投产，预支付工程设备款全部验收转入在建工程。 

（11）短期借款较上年末增加 22,036.11 万元，增幅 122.42%，主要是公司生产规

模扩大，营运资金需求增加。 

（12）应付票据较上年末减少 21,743.50 万元，减幅 39.68%，主要是方便中小企业

支付，采用大面额票据兑换小面额票据后进行支付的方式。 

（13）预收账款较上年末减少 31,786.94 万元，降幅 100%；合同负债较上年末增加

49,391.26万元，增幅 100%，主要是公司 2020年度适用新收入准则，预收的款项确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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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负债。 

（14）应付职工薪酬上年末增加 10,593.54 万元，增幅 88.25%，主要是由于本年新

建项目投 产，员工总数较上年末增加，同时计提绩效奖励尚未支付。 

（15）应交税费较上年末增加 8,144.74 万元，增幅 29.90%，主要是焦炭气化制 60 

万吨/年烯 烃项目全面投产，项目建设可抵扣进项税额减少，同时公司业绩增长，增值

税增加。 

（16）长期借款较上年末增加 203,495.08 万元，增幅 76.99%，主要是为三期项目

建设储备资 金增加。 

（17）应付债券较上年末减少 4,341.58 万元，减幅 100%，主要是应付债券调整至

一年内到期 非流动负债。 

（18）预计负债较上年末增加 2,236.09 万元，增幅 46.14%，主要是红四煤矿投入

试生产，计提弃置费用增加。 

四、发行人偿债意愿和能力分析 

2020 年度，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 1,592,772.89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7.39%，利

润总额 524,868.91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9.6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462,276.80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1.59%。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资产总额 

3,810,501.29 万元，较期初增长 14.4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590,034.75万元，较期初增长10.91%。按照发行人目前营运水平可以支付到期兑付金

额。并且发行人信用良好，到期银行贷款均按时偿还，偿债意愿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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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本次发行经发行人于 2015 年 11 月 2 日召开的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发

行人于 2015 年 11 月 19 日召开的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6】315 号”文核准，公司获准面向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29 亿元（含 29 亿元）的公司债券。发行人首期已完成

发行 10 亿元。本期债券是本次债券的第二期发行，基础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10 亿

元，可超额配售不超过人民币 9 亿元（含 9亿元）。 

发行人于 2016 年 11月 23号成功发行 10亿元公司债券，票面利率 6.2%。公司

设立专门的募集资金监管账户用于存放募集资金。 

二、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根据债券募集说明书，债券募集资金 10 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均严格按公

司审批程序及募集说明书承诺的用途、使用计划及其他约定规范使用，2.2 亿元用

于购买原材料、7.752 亿元用于归还银行债务，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 

三、专项账户开立及运作情况 

“16 宝丰 02”募集资金使用按照《募集说明书》使用用途、《宁夏宝丰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和《专项偿债账户及资金监管协议》要求由

监管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实施严格监管。 

募资资金使用履行程序严格按照《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年公司债券之募集资金及偿债保障金账户监管协议》“第四条 甲方成功发行

本期债券后，需将全部募集资金净额（即扣除承销费、托管费及其他相关费用后的

金额）划入专项账户。甲方和丙方（指我司）同意并授权乙方（指资金监管行）对

甲方的债券募集资金进行监管。甲方需从债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支取资金时，经

乙方形式审查认为符合债券募集资金用途的，由乙方根据甲方指令将有关款项直接

划付至甲方指定的收款人账户；经形式审查认为不符合债券募集资金用途的，乙方

有权拒绝甲方的用款申请。”、“第六条 丙方作为甲方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应

当依据有关法律法规以及甲方约定的债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有关

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丙方有权每一年检查募集资金专户

及偿债保障专户内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情况。甲方授权丙方的本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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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项目主办人员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募集资金专户账户、偿债专户的

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资料，包括但不限于

专项账户余额等信息。” 

发行人从债券募集资金专户中支取资金时，经监管银行形式审查认为符合募集

资金用途的，由监管银行根据发行人指令将款项直接划付至其指定的收款账户，转

款完成后，发行人将转款相关单据复印件交由监管银行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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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增信措施的有效性分析 

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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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2020年度，发行人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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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的执行情况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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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本期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16宝丰 02”的付息日为 2017 年至 2021 年每年的 11 月 23 日，截至本报告出

具日，公司已于 2020 年 11 月 23 日支付“16 宝丰 02”所应支付的利息 274.57 万元。 

“16宝丰 02”为到期一次还本，尚未进行本金兑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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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本期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2021年 5月 10 日，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跟踪评级报告（2021）》发行人主体评

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债项评级为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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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其他事项 

 

一、发行人的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发行人无对外担保。 

二、发行人涉及的重大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2020年，发行人不存在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声誉、业务活动、未来前

景等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决诉讼、仲裁事项及行政处罚案件。 

三、相关当事人 

2020年度，本次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和资信评级机构均未发生变动。 

四、其他重大事项 

 2020 年度，发行人未发生受托准则第十一条规定的内容。 




